
预制菜话题，各方高度关注。2 月 6
日，国务院食安办等部门就预制菜国家标
准等三份文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如何理性看待预制菜？如何保障“舌
尖上的安全”？如何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针对社会关切的热点问题，“新华视点”记
者采访多位专家，深入解读预制菜国家标
准等征求意见稿。

一问：什么是预制菜？

围绕预制菜的讨论中，很多人关心，究
竟什么是预制菜？根据六部门印发的《关
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通知》中有关预制菜的概念，国
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预制菜》征求意见稿中，这样界定预
制菜的定义与管理范畴——

“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
为原料，使用或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不添
加防腐剂，经工业化预加工（如搅拌、腌制、
滚揉、成型、炒、炸、烤、煮、蒸等）制成，配以
或不配以调味料包，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
用的预包装菜肴产品。”

这份文件明确，预制菜“不包括主食类
食品、净菜类食品、即食类食品和中央厨房
制作的菜肴。”

对此，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
研究员陈潇表示，文件根据食品安全风险
分析理念，对预制菜的概念作出进一步细
化明确，便于各方更准确理解。而主食类
食品、即食类食品、中央厨房制作食品等均
有相应的国家标准予以管理。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食品经营许
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中央厨房，指
由食品经营企业建立，具有独立场所和
设施设备，集中完成食品成品或者半成
品加工制作并配送给本单位连锁门店，
供其进一步加工制作后提供给消费者的
经营主体。

专家指出，《中央厨房 运营管理规
范》等一系列标准，也对中央厨房选址、布
局、设施设备管理和经营加工过程等进行
了规范。中央厨房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标准
化、集约化的加工制作，为旗下多家门店统
一供应成品或半成品。“本单位连锁门店”

“进一步加工制作”等关键词，是准确厘清
预制菜和中央厨房概念的关键。

市场监管总局牵头制定的《预制菜术
语和分类》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则进一步
细化了预制菜术语和分类标准，其中预制
菜按原料分为肉类、水产类、蛋类等8类；
按预制工艺分为烧烤类、油炸类、炒制类等
8类；按贮运方式分为冷冻贮运、冷藏贮运
和常温贮运3类；按包装组合分为单包装
和组合包装两类；按食用方式分为待熟制
和待加热两类。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副秘书长刘昊
宇表示，从生产准入、加工制作、产品包装、
储运销售、消费者食用方式等方面对预制
菜进行细分，更好支撑预制菜的分类生产、
管理、储运和监管等，有利于不同类别的预
制菜差异化发展。

二问：预制菜能用防腐剂和添
加剂吗？

“生产加工中不得添加防腐剂”，是本
次预制菜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的一大亮
点。

陈潇说，这是基于预制菜作为菜肴，不
需要用防腐剂来延长不必要的长保质期，
通常可通过冷冻、冷藏、高温杀菌、气调包
装等物理手段或工艺控制来保障食品安
全，从源头引导企业减少对化学防腐剂的
依赖。

对于食品添加剂，预制菜国家标准征
求意见稿严格控制了可使用的食品添加
剂品种，要求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不应降
低食品本身的营养价值”“不应掩盖食品

腐败变质以及食品本身或加工过程中的
质量缺陷”“不应以掺杂、掺假、伪造为目
的”。

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所长
张德权认为，这一系列规定将可使用的食
品添加剂种类缩小至相关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准中规定的、可在各类食品中按生产需
要适量使用的添加剂品种，旨在引导食品
企业通过改进工艺技术来保障预制菜产品
的安全与营养品质，从技术源头减少对食
品添加剂的依赖。

对于备受关注的保质期问题，征求意
见稿给出了明确指引：生产企业应在保障
食品安全的前提下，综合考虑营养品质、原
料属性、生产工艺、贮运条件、包装性能、消
费方式和产品特点等，合理设定产品的保
质期，鼓励通过优化产品工艺和贮藏运输
方式尽可能缩短产品保质期，最长不应超
过12个月。

“12个月的最长期限兼顾了公众诉求
和企业生产经营的现实需要。”国家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标准二室主任王君表
示，文件起草组在对 200 多家企业、超千
款市售预制菜产品的预加工方式、贮存方
式等参数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统筹考
虑公众期待、营养品质、风味口感和产业
发展等因素，要求企业尽可能缩短产品保
质期。

三问：怎样避免营养损失？

预制菜生产加工、复热食用会不会导
致营养流失、菜肴风味散失？针对这一公
众关心的问题，预制菜国家标准征求意见
稿对营养品质提出明确要求——

一是注重营养保留与搭配。要求熟
制过程应避免过度烹饪；鼓励采用先进
技术或设备最大程度保留原料的营养成
分，减少营养成分损失，满足食品的安全
营养要求以及消费者感官品质需求；倡
导遵循营养均衡原则，通过不同原料的
合理搭配和适宜的烹饪方式维持菜肴的
营养特性。

二是积极落实“三减”要求。鼓励企业
在加工过程中控制烹调油、食盐、食糖的添
加量，以满足公众“减油、减盐、减糖”的需
求。

三是注重保鲜效果与风味保持。鼓励
采用气调保鲜、冰温保鲜等有利于保鲜的
技术，以及非热加工、包埋运载等营养与风
味稳态化技术，提升口感、风味和质地等产
品品质和口味复原度。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农业食品所副所长
李强认为，随着食品科技和工艺的发展，将
推动营养的科学配比和均衡，借助智能化
加工将实现多样风味，能够为消费者带来
更多的选择，更好的消费体验。

四问：如何保障用料安全？

“预制菜的原料安全是保证产品安
全的源头关，主要集中在是否使用腐败
变质原料、农兽残和重金属等污染物质
是否超标、原料来源是否可追溯等方面。”
王君说。

预制菜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明确，使
用的畜禽产品、水产品、蛋类、粮食、食用
菌、淀粉制品等原料均需分别符合相应食
品安全标准，不应使用腐败变质的原料，农
药残留、兽药残留、污染物、真菌毒素等均
需符合相应限量管理要求，并应索证索票、
验收合格，确保原料来源安全可靠、可追
溯。

在李强看来，“食材好，菜才好”是消
费者对预制菜品质的期望。优选新鲜食
材，规模化、集中化的采购，严格的进货查
验、索证索票制度，可确保食材“来源可追
溯、去向可追踪”，尤其是冷链不断完善及
保鲜手段的不断提升，将有力保障食材新
鲜度。

五问：包装及标签有何要求？

“带包装加热/熟制的产品，其内包装
材料应有耐热性，受热不粘连、不变色、不
变形”“鼓励使用绿色环保新型包装材
料”……回应公众担忧的预制菜包装隐患
问题，预制菜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提出一
系列要求。

中轻食品工业管理中心委员兼秘书长
杨晓明介绍，这些要求涵盖了预制菜包装
设计与材料安全、适配加热与食用方式、确
保包装完整与密封性等方面，以保障预制
菜产品在生产、贮存、运输、销售以及加热/
熟制过程中的安全与便利。

征求意见稿提出，预制菜标签应明确
标示产品的食用方式——预加工已熟制的
应标示“需加热或复热后食用”；预加工未
熟制及未完全熟制的应标示“需熟制后食
用”，强调“不能与产品一起加热/熟制的包
装材料应明确提示”。

“由于预制菜有的仅经过调理腌制，有
的经过半熟制尚不能直接食用，有的虽经熟
制但食用前还需复热。”中国商业联合会标
准法规部副部长刘振宇介绍，征求意见稿对
投料量或成品含量标识、标签标注食用方
式、包装材料都作出了明确要求，让消费者
通过标签对产品的真实情况一目了然。

六问：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如
何保障？

围绕预制菜的诸多争议中，“知情权”
是核心焦点之一。

国务院食安办、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
起草的《推广餐饮环节自主明示的公告（公
开征求意见稿）》，鼓励餐饮服务提供者根
据自身经营实际，自主明示菜品加工制作
方式，提出“使用预制菜、中央厨房成品或
半成品、预包装食品的，明示内容应当真实
准确”。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鹏
分析，鼓励主动明示而非强制，是基于多方
面现实考量：一是现行法律没有设置强制
性义务；二是餐饮行业并未形成相关惯例；
此外，从国际经验看，也普遍以企业自愿披
露加工方式为主。“鼓励明示菜品加工制作
方式，既能够有效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
选择权，也兼顾了国内外餐饮行业发展实
际状况。”他说。

公告列举了餐饮服务提供者明示的方
式，包括可以通过菜单或点餐小程序标注、
企业官方网站或公众号介绍、门店显著位
置展示、应消费者询问后回应等。

业内人士认为，这较好平衡了信息明
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给企业既明
确了发展方向，也预留了执行空间。

中消协专家委委员、对外经贸大学法
学院教授苏号朋表示，目前，国内部分连锁
品牌已开始尝试透明化披露方式，比如一
些餐饮企业公开菜品溯源报告、部分快餐
品牌在菜单上标注预制菜信息等，这些做
法不仅未影响客流，反而因“透明化”赢得
了消费者的认可。

应该看到，当前围绕预制菜的种种热
议，彰显出各方对预制菜的理解、感受、看
法是多元多样的。据了解，下一步，相关部
门将在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建议的基础上，
进一步修改完善预制菜国标和自主明示公
告等文件，并按程序发布。

“这体现了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也
符合现代立法过程中的利益平衡原则。”在
刘鹏看来，这种“开门立法”的做法有利于增
强政策的可操作性和社会认同感，推动相关
问题妥善解决，实现多方共赢的治理目标。

多位专家表示，期待相关部门广泛吸
纳社会各界的真实想法和合理建议，在多
元诉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为制度设计和
政策制定奠定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预制菜国家标准等征求意见稿六问六答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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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预制菜国家标准等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预制菜的定义，
并对其原料、生产经营、贮存、运输、包装
标签等各环节强化管理，同时鼓励餐饮
服务提供者根据自身经营实际，自主明
示菜品加工制作方式。

换言之，到底什么是预制菜、怎样监
管、如何明示，通过这次征求意见，要定
下规矩。这样的制度设计，就是要进一
步保障饮食安全，提升餐饮服务品质，营
造更加公开透明的消费环境。

此次国标制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是将标准置于阳光之下。征求意见
稿明确术语分类、提出不得添加防腐剂
强制要求、严控食品添加剂品类、规定保
质期时长上限为 12 个月。这些权威指
向，让预制菜行业不再“各说各话”，产业
规范有序发展将装上“导航仪”。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随着社会经
济发展，人民群众对食品
消费的需求日渐多元，预
制菜因方便快捷、种类多
样、便于保存等特点，契合
不少群体的生活方式，但

由于行业快速发展，有些信息公开不充
分，难免让消费者心里会“打鼓”。

想“吃得放心”，先要“吃得明白”。
消费者的顾虑，往往并非“预制”这种形
式本身，而是对原料是否安全、流程是否
规范、价格是否公允等关键信息的不完
全知情。

标准是信任的基石，透明是信心的
源泉。2024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
门印发《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明确，推进
预制菜标准体系建设，研究制定预制菜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范预制菜食品安
全要求。

在此次标准制定过程中，相关部门
广泛分析国内外资料，收集2万余份预制
菜样品的监测数据，在此基础上综合我
国居民食物消费量数据，完成了预制菜
中相关危害因素的风险评估；同时，开展
特征营养素、新鲜度检测，并进行风味还
原度分析。

从“吃得明白”到“吃得放心”，要筑
牢安全防线。国标征求意见稿在定义之
外，进一步对原料、加工、贮存、运输等环

节提出硬性要求，为监管执法提供了清
晰标尺。

比如，标准明确需冷冻的产品冻结
结束时中心温度应不高于-18℃；带包
装加热/熟制的产品，内包装受热不粘
连、不变色、不变形……这类“红线”，将
有力规范市场秩序，提升行业整体水
准。

食材好，菜才好——消费者对预制
菜品质的期望，正是政策标准引导的方
向。系列征求意见稿规定了严格的进货
查验、索证索票制度，鼓励明示菜品加工
制作方式，以确保食材“来源可追溯、去
向可追踪”，推动预制菜企业构建完整产
业链、优选新鲜食材。

预制菜产业一头连着消费者，一头
连着经营者。此次开门问计，广泛听取
各界意见，让决策民主科学，为多元诉求
找到最大公约数。唯有兼顾消费者权益
与行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共赢。

当规则在阳光下形成，选择在透明
中做出，预制菜话题也将从争议走向共
识。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让预制菜“吃得明白”更“吃得放心”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哈尔滨2月6日电（记者杨思琪
王祚）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6日
向新华社记者独家解读一份名为《因黄弹射击
造成的皮肤伤害及一般临床症状观察》的档
案，这是目前可见的较为完整的731部队进行
人体毒气实验的报告。

该馆研究人员金士成介绍，这份档案由
731 部队军医池田苗夫撰写，封面明确标注

“加茂部队池田少佐担当”。这份长达42页的
报告详尽记录了1940年9月7日至10日，利用
20 名受试者进行野外黄弹（糜烂性毒剂）射
击、毒气水溶液口服及人体接种等多种实验，
受试者身份被隐去，仅以数字编码指代，最终
全部死亡。

档案显示，为最大限度榨取实验价值，在
20名受试者中，有9人被重复用于不同的实验
项目。以编号485的受试者为例，他先是被强
迫灌入300毫升含有高浓度芥子气和路易氏
气的毒液，眼部被滴入不同剂量的毒液，在出
现恶心、呕吐后，又被开展人体接种实验。“将
活人当作实验材料，甚至多次循环使用的行径

灭绝人性，击穿伦理底线。”金士成说。
在黄弹射击人体实验中，池田苗夫将 16

名受试者强制置于伪装掩体、战壕等不同环境
中。在第一实验区，受试者仅穿常服、内衣和
拖鞋，在没有防毒面具情况下，暴露于毒气弹
攻击。日军向实验区域发射了数千发毒气弹，
其中第三区域发射量高达4800发。报告中详
细记录了受试者各个时间段的病理变化，如被
攻击后12小时皮肤起泡，12至24小时出现呼
吸障碍，48小时后各类症状达到峰值。

档案记载曾对受试者使用氧化锌软膏与
苏打水等。“这并非出于人道主义救治，而是为
了测试这些药物在战场上能否为日军自己所
用。他们一边观察受试者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一边记录药物的无效或有效反应，直至受试者
失去利用价值。”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
陈列馆研究人员韩宇航说。

“日本政府早在 1964 年就接收了这份证
据，却长期对外宣称‘没有资料’。”金士成说，
对731部队罪证进行“雪藏”，是日本战后掩盖
侵略历史、逃避罪责的常态。

731部队罪证细节：

将活人反复用于毒剂实验直至死亡

新 闻

分 析

2026年2月5
日，苏翊鸣在意大
利利维尼奥举行的
米兰-科尔蒂纳冬
奥会单板滑雪项目
男子大跳台预赛第
三跳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2月6日，中国冬季两项队队员孟繁棋在训练中。
当地时间2月6日，中国冬季两项队在意大利安泰塞尔瓦冬季两项竞技场进行赛前训

练，备战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冬季两项赛事。 （新华社记者 江汉 摄）

新 华

时 评

新华社意大利利维尼奥2月6日电（记
者卢星吉）在5日晚间进行的米兰冬奥会单
板滑雪男子大跳台项目预赛中，卫冕冠军苏
翊鸣涉险晋级。令人惊讶的是，他是北京冬
奥会入围该项目决赛的选手中，唯一闯入本
届冬奥会决赛的。

由此可见，用成语大浪淘沙来形容单板
滑雪男子大跳台项目的快速发展与激烈竞
争毫不为过。苏翊鸣也在赛后直言：“这场
预赛的竞争远远超过了北京冬奥会决赛。”

对观众而言，挑战人类极限的动作、紧
张到令人窒息的悬念，让这个项目魅力十
足。现在，请暂时放下观赛时澎湃的心情，
让我们仔细分析两届冬奥会期间，这一项目
的发展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首先，最显而易见的是转数上的快速升
级。北京冬奥会，苏翊鸣的夺冠动作旋转周
数为1800度。5日的比赛中，首位出场的选
手、美国人杰克·坎特就成功做出了内转
1980度动作，裁判给出89分的高分。由于
该项目凭借“主观印象”打分，通常首位出场
选手分数会相对较低——裁判需要保留足

够的打分弹性区间。所以，当
坎特的高分出现在记分牌时，
接下来登场的选手就不得不

“上强度”了。
此次最终进入决赛的12

名选手中，超过半数做了1980度动作，且均
成功了至少一次。但一开始就“带节奏”的
坎特最终没有进入决赛，这是因为他的B类
动作难度不足，仅为1620度旋转。冬奥会单
板大跳台比赛是从三跳中取两跳方向不同
的动作（A类和B类）的最高分相加产生总成
绩，这个规则决定了运动员需要能力全面。

第二，多样化的起跳和旋转轴线愈发受
追捧。在北京冬奥会决赛中，选手们几乎都
采用了正常起跳方式，只有季军马克斯·帕
罗特和日本选手大冢健采用了被认为具有
较高难度的反脚外转（Cab）起跳。此次预
赛中，东道主选手伊恩·马特奥利在B类动
作中采用了“抹黄油起跳”（Butter）+反脚外
转（Cab）的复杂起跳组合，以 1440 度的旋
转，却仍拿下了80分的不错分数。

在轴线方面，北京冬奥会决赛常见偏轴
转体（Cork）类旋转，而此次预赛以及近两
年来的世界杯分站赛中，“牛仔翻滚”（Ro-
deo）、空中拧转类的新型轴线层出不穷，而
且更容易得到高分。

第三，抓板水准大大提升。尽管在本届
冬奥会预赛中看到的仍然是较为常见的抓
板方式，但选手们整体的抓板牢固程度、持
续时间都比北京冬奥会期间上了个档次。
另一名有实力冲击决赛的中国选手杨文龙
在此次预赛中很可能就在抓板上吃了亏。

杨文龙做出了两个方向且均干净落地
的1800度动作，A类动作得到了80.25分，但
B 类动作仅有 75.50 分。转播镜头给到他
时，杨文龙对B类动作的分数一度困惑。然
而，美国NBC新闻网的解说员指出，杨文龙
在空中虽然切换了“消音抓板”和“抓板尾”
两种动作，但时间均不够长。这容易被裁判
认为是抓板不牢固，被迫采用“换抓”的方式
来弥补。

第四，选手的年龄愈发年轻化。四年前
闯入决赛的选手中，尚有7名“90后”选手，
年龄最大的是1993 年出生的马克·麦克莫
里斯。然而，此次闯入决赛的选手中仅剩2
名“90后”，最小的选手生于2008年。这样
看来，即将年满22岁的苏翊鸣已经称得上
是“老将”了。

由于单板大跳台项目极具技巧性，并且
导致韧带、脊椎等部位受伤的危险性较大，
从选材角度来看，这个项目确实“出名要趁
早”。然而，运动生涯的快速压缩导致明星
运动员“保鲜期”太短，很可能不利于项目文
化的可持续发展。对此，国际单板界的不少
有识之士已发出预警。

如何在竞技性和运动生涯可持续性上
实现协同进步，是单板滑雪大跳台项目需要
正视的问题。

大浪淘沙
——男子单板大跳台竞争有多激烈？


